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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川 01 破终 12 号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庞青泉，男，1968 年 7 月 23 日

出生，汉族，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和平路 336 号南区

19 栋 4 单元 1 楼 2 号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成都欣蓉投资有限公司，住所

地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街道灵龙路 398 号 2 栋 1 单元

4 层 71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唐宏，职务不详。

上诉人庞青泉申请被上诉人成都欣蓉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欣蓉公司）破产清算一案，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

院（2025）川 0112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

院立案受理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，并公开听证。本案

现已审查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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庞青泉上诉请求：1.撤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作

出的（2025）川 0112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；2.裁定欣蓉公司破

产清算。事实与理由：一、欣蓉公司达到了破产清算的法定条件。

（一）庞青泉与欣蓉公司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，双方的民间借

贷纠纷案号为（2022）川 0112 民初 9315 号，法院调解欣蓉

公司支付庞青泉借款本金 480 000 元及资金利息（以 480 000
元为基数，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年利率 12%计算至实际

付清之日）。（二）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，调解书生效后欣蓉

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，庞青泉申请强制执行，一审法院受理立案，

执行案号为（2023）川 0112 执 3294 号。（三）欣蓉公司未

完全清偿债务，一审法院在执行中未能查到欣蓉公司有可供执行

的财产，于 2023 年 10 月 18 日作出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欣蓉公司至今未能清偿债务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、第

二条的规定，应当裁定欣蓉公司破产清算。二、一审法院适用法

律错误，一审法院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

第七条、第十二条第一款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，适用法律错误。

欣蓉公司未到庭参加听证，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。

庞青泉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：对欣蓉公司破产清算。

一审法院查明：欣蓉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29 日成立，注册

资本为 5 000 万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为唐宏，登记机关为成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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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龙泉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十

陵街道灵龙路 398 号 2 栋 1 单元 4 层 71 号，营业期限至

3999 年 1 月 1 日，登记状态为存续，经营范围：项目投资、咨

询、管理；建设工程项目管理；工程招标代理[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；未取得相关行政许

可（审批），不得开展经营活动]。欣蓉公司现已停止经营活动，

并且已搬离经营场所。另查明，一审法院以（2022）川 0112
民初 9315 号受理庞青泉与欣蓉公司、唐伟、唐莉民间借贷纠纷

一案，并于 2023 年 2 月 7 日作出民事调解书，调解书载明：“双

方当事人达成如下协议：一、被告成都欣蓉投资有限公司偿还原

告庞青泉借款本金 480 000 元。此款分三笔支付：分别于 2023
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 100 000 元，于 2023 年 9 月 30 日前支

付 100 000 元，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前支付剩余款项 280 
000 元；二、如被告成都欣蓉投资有限公司未按本调解协议第

一项按期足额履行支付的，则被告成都欣蓉投资有限公司需另行

承担资金利息。利息计算方式：以本金 480 000 元为基数，从

2022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年利率 12%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，

且原告庞青泉有权就未付本金及利息一并申请强制执行......”
2023 年 7 月 4 日庞青泉以欣蓉公司不履行前述调解协议为由

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（2022）川 0112 民初 9315 号民事调解

书，2023 年 10 月 18 日，一审法院作出（2023）川 0112 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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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94 号执行裁定书，以被执行人账户余额不足，且无其他可供

执行的有效财产线索为由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经一审法院向有关

机关查询，欣蓉公司已因涉嫌拒不执行裁定被刑事机关立案侦查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庞青泉对欣蓉公司享有债权，申请欣蓉公司

破产清算，主体适格。欣蓉公司因涉嫌拒不执行裁定罪被刑事立

案，可能存在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裁定的情形，故欣蓉公司当

前资产和负债情况不明，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欣蓉公司存在不

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

偿能力的情形。综上，庞青泉的破产清算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，

一审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七条、

第十二条第一款，裁定：对庞青泉的申请，不予受理。

二审中，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。

本院二审另查明，崇州市公安局对欣蓉公司拒不执行裁定案

的《起诉意见书》载明，经侦查查明，欣蓉公司对案外人有应收

款 20 162 796 元。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，庞青泉无异议。本

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，本院予以

确认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本案一、二审查明的情况，欣蓉公司未能清

偿对庞青泉的到期债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

七条第二款规定，庞青泉向人民法院提出对欣蓉公司的破产清算

申请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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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债务人不能

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

有破产原因：（一）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；（二）明显缺乏

清偿能力。结合崇州市公安局已经对欣蓉公司拒不执行裁定案立

案侦查的事实，欣蓉公司对案外人有应收款，可能具有债务清偿

能力。欣蓉公司作为被执行人，在其涉及的刑事案件相关事实及

结果尚未确定的情况下，本院尚无法得出欣蓉公司存在资不抵债

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结论。一审裁定据此认定欣蓉公司不具备

法定破产原因的结论正确，本院依法予以维持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四条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百

七十八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并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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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 判  长    符荣华

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    罗  维

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    董美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记  员    袁嘉欣


